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沪苏浙交界处的元荡 ， 宛如一块翡
翠， 镶嵌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的核心。

近日， 长三角联合生态修复基地暨

“最江南” 公益诉讼实践创新基地在这里

设立。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 区人民
法院、 区生态环境局、 区水务局、 区绿容

局、 区农业农村委、 金泽镇政府等 7 家共
建单位共同为基地揭牌。

从首个公益生态修复林， 到首次尝试

以认购碳汇、 节能减排方式开展替代修
复， 再到长三角联合生态修复基地暨上海

首个公益诉讼实践创新基地……近年来，

上海青浦、 江苏吴江、 浙江嘉善三地检察

机关发挥地缘优势， 创新不断， 落实 “专

业化监督+恢复性司法+社会化治理+多元
化协作” 生态修复理念的现实体现， 推动

示范区 “最江南” 生态建设。

一幅最江南、 高颜值的画卷在长三角

地区徐徐铺开， 示范区正以生动实践筑牢

“绿水青山” 的生态底色， 擦亮江南文化
的最美名片。

基地坐落于青浦区金泽镇沈家

圩元荡生态岸线二期渔歌驿站。 该

基地为长三角首批生态修复基地之

一， 也是上海首个公益诉讼实践创

新基地。

基地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理念为引领， 立足自然禀赋优势，

串联元荡一期、 二期生态岸线， 长

3.1 公里， 面积约 720 亩， 包含“一

室、 一站、 五片” 功能区划， 衔接

河、 荡、 林、 田、 草等水绿空间，

观江南意象， 显水乡基因。

检察机关及职能单位在履行环

境公益诉讼和生态损害赔偿职责中，

可以通过磋商、 提起诉讼、 支持起

诉等方式， 针对受损生态环境无法修

复或无法完全修复的情形要求违法者

承担替代性修复责任， 依法在基地以

补植复绿、 增殖放流、 绿化养护、 水

体清洁等方式修复生态环境， 落实恢

复性司法理念， 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法治思想提供青浦实践样

本。

根据修复方式， 基地设置“碳汇

林片区” “增殖放流区” “水中森林

区” “绿化养护区” “河道清洁区”

5 个功能片区和“听证磋商中心”

“普法宣传中心” 两个办案中心， 集

公益保护、 生态修复、 警示教育、 普

法宣传等功能为一体。

全市首个公益诉讼实践创新基地设立

揭牌后， 青浦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刘晶还发布了 3起生态损害赔

偿修复典型案例。

记者注意到， 其中一起典型案例

中， 在青浦区香花桥街道的天一公园

里， 有一片特别的林木———全市首个

公益生态修复林， 它见证了一起水污

染案件从破坏到修复的全过程。

2021 年初， 辖区两家知名企业

通过雨水口违规排放超标废水污染水

环境，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如何确定

环境损害范围？ 企业如何承担污染责

任？ 受损环境如何修复？ 为定分止

争， 检察机关主持召开了生态损害赔

偿磋商听证会。

经磋商听证， 涉案企业与赔偿权

利人代表区生态环境局当场签订磋商

赔偿协议， 约定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之余， 以补植复绿方式进行水污染的

替代性修复， 并经区法院司法确认，

提供强制保障。 经跟进监督， 两家企

业在损害区域范围的天一公园内按照

专业修复方案种植草坪 1000 余平米，

种植晚樱、 金桂等花灌木 30 余株，

经评估验收， 存活率达到 100%， 以

最小司法成本实现维护公益的最佳状

态。

最终， 根据人民监督员建议， 在

上述修复地点设立了“公益生态修复

林” 宣传教育牌， 达到“办理一案、

警示一片、 教育影响社会面” 的示范

效果。

公益生态修复林见证“破坏者”变“修复者”

2021 年 7 月， 为了改造厂区， 马某某擅自砍

伐租用厂区的 201 棵树木， 破坏绿化面积 4.56

亩。

为明确森林生态服务功能损害， 检察机关联合

区绿化市容局等职能单位， 委托环境科学研究院评

估鉴定， 确定生态损害替代性修复费用 20.1 万元，

后在全市首次尝试以认购碳汇、 节能减排方式开展

替代修复。

目前， 当事人已向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注册账

户、 申请认购林业碳汇 1.12 万元， 安装节能充电

桩 50个， 在 10月天气适宜后， 将按照专业修复方

案在本基地碳汇林片区补植部分树木， 全面打造

“低零碳” 生态修复样本， 为落实上海市碳达峰实

施方案提供司法助力。

下阶段， 青浦检察院还将进一步对标青浦区

“两山” 实践创新要求， 以“最江南” 公益检察品牌

建设为引擎， 利用好、 发挥好基地“河、 荡、 林、

田、 草” 于一体的“综合 +” 修复功能， 实现公益保

护、 生态修复、 警示教育、 普法宣传的最大公约数，

并辐射长三角， 打通异地修复通道。

在另一起典型案例中， 2021 年 5 月， 检察机关

联合区农业农村委办理了本区首例非法捕捞水产品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针对当事人禁渔期内在淀山湖

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 探索生态损害赔偿金

与公益劳动、 增殖放流相结合的综合修复模式， 让

行为人参与增殖放流、 护渔志愿巡逻等活动， 投放

生态环保鱼苗 208万尾， 更加灵活、 多样地修复渔业

生态资源。 此次， 青浦检察院在基地也设置了专门

的增殖放流区， 合力推进长江“十年禁捕” 落实落

地。

全市首次探索“‘碳汇+’补偿” 打造低零碳修复样本

青浦地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近年来， 上海青浦、 江苏吴江、 浙江嘉善三地检察

机关发挥地缘优势， 创新不断， 疫情中守望相助、

办案中协同互助， 签署系列文件、 建立多项机制，

今年更是在长三角范围内联合创设首个生态修复基

地， 该基地便是长三角联合基地的青浦片区， 三个

片区协作共建， 以法治手段和检察履职促使赔偿义

务人通过货币赔偿、 劳役代偿和补植复绿、 增殖放

流、 认购“碳汇” 等替代修复方式在修复基地进行

生态修复， 服务保障示范区生态绿色底色以及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

“生态高颜值， 民生高福祉。 各单位要以基地

设立为契机， 进一步厚植绿色生态优势， 传承江南

文化基因， 助推青浦区生态高质量发展。” 青浦区

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顾骏对基地的设立予以高度认

可。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要依

托基地的生态修复功能， 深入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

积极回应群众对天蓝、 地绿、 水清美好生活的向

往。” 市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许祥云对生态保

护工作提出展望。 他表示， 下一步， 要立足公益诉

讼职能， 筑牢“绿水青山” 生态底色； 要践行双赢

多赢共赢， 强化多元共治效果； 要依托一体化检察

协作， 打造生态修复实践样本。

与会单位表示， 将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力量， 打

造生态修复的样板区和“两山” 实践创新的试验田，

守护示范区天蓝水清。

当天活动最后， 与会单位前往元荡湖岸线开展

联合巡航。 就在 9 月 23 日， 青浦、 嘉善检察院也在

同一片水域的太浦河沪苏浙交界， 以卫星遥感、 无

人机等方式勘验水葫芦等公益诉讼线索， 以“一体

化” 共治“一江水”。

开展联合巡航 以“一体化”共治“一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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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治“一江水” 共绘“最江南”
长三角联合生态修复基地暨上海首个公益诉讼实践创新基地揭牌


